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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审议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称变更日期：2016年6月15日  

●变更后简称：鹿港文化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证券简称变更的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变更公司全称情况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2016年 5月 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名称及增加营业范围的议案》，公司的名称由“江苏

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16年 4月 19日及 2016年 5月 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日前，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6年 6月 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证券简称变更的情况  

为使证券简称与公司名称保持一致，公司拟申请将证券简称由“鹿港科技”

变更为“鹿港文化”，公司股票代码“601599”不变。公司于 2016年 6月 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

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鹿港科技”变更为“鹿港文化”。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6-045)）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理由  

（一）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原为一家主要生产各类混纺纱线、高档西

服面料为主的大型纺织类企业，于2011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14

年以来，公司为响应国家号召，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陆续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和支付现金的形式，收购了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和浙江天意影视有

限公司51%的股权，开始涉足影视文化行业。2016年2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募集10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互联网影视剧的项目的开发、拍摄和发行，而且专门成立了

鹿港互联影视（北京）有限公司,为影视文化行业的发展夯实基础。下一步，公司

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49%的股权，进一步做

大做强影视文化板块。 

截止2015年年底，公司下属三个影视公司产生的净利润达到了7154万元，占

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5%左右。根据2016年的发展规划，影视板块产生净利润预

计占整个上市公司净利润的70%左右。为此，根据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为明确公

司未来发展方向，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名称及增加营业范围的议案》，公司的名称由“江苏

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2日，

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变化 

1、营业收入（分行业）                          

 单位：万元人民币 

分行业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纺织 201,122.46 93.51% 206,083.95 96.21% 178,037.41 98.39% 

酒店 3,326.61 1.33% 2,659.88 1.24% 2,900.98 1.6% 

影视 22,543.65 5.16% 5,436.50 2.54% - - 

合计 226,992.72 100.00% 214,180.33 100% 180,938.39 100% 

 

 

2、净利润（分行业） 



                                               单位：万元人民币       

分行业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年度 

净利润 占比 净利润 占比 净利润 占比 

纺织 6,828.46 52.25% 4,590.84 69.89% 1,221.84  81.19% 

酒店 -915.17 -7.00% 90.32 1.38% 283.09 18.81% 

影视 7,154.50 54.75% 1,887.16 28.73% -  -  

合计 13,067.79 100.00% 6,568.32 100.00% 1,504.93 100.00% 

注：以上财务数据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综上所述，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要求，公司的名称由“江苏鹿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6 年 6

月 15日起由“鹿港科技”变更为“鹿港文化”。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公司全称以及证券简称的变更体现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要求，公司影视文化业

务已实际开展，但公司在影视行业未来发展及产业政策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主

要风险如下： 

1、市场风险 

目前主要从事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我国电视剧市场经过十多年来的迅猛发

展，市场化程度较高。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市场对电视剧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各

电视台的播出和交易数量持续增长。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营影视制片公司大量涌现，尽管世纪长龙、天意影视等经营时间长、

行业经验丰富，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品牌优势，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但是

仍然面临较大的行业竞争风险。 

2、 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因为影视文化行业的发展主要靠人才，虽然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和稳定核

心人员的措施，如限制性股票激励等，同时也制定了积极进取的人才培养及引进

战略。 但仍不排除因核心人员的流失，对公司未来经营和业务的稳定性造成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 月 7日 


